广州地区轻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

	事故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故
地点
	　  区   路
	天气
	　

	当事人
	姓   名
	驾驶证号（或身份证号）
	车牌号
	保险公司
	保单号

	甲
	　
	　
	　
	　
	

	乙
	　
	　
	　
	　
	

	丙
	
	
	
	
	

	1.不需保险理赔的，经双方协商，由   方赔偿   方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元（¥      ），了结此案。

	2.需保险理赔的，根据实际情况，经各方协商，各方责任如下（打√）：

（1）甲方责任：均有责任□、全部责任□、没有责任□

（2）乙方责任：均有责任□、全部责任□、没有责任□

（3）丙方责任：均有责任□、全部责任□、没有责任□。
各方责任由保险公司最终确认。

	3、保险公司指引前往理赔服务点的，所有当事人必须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共同到达理赔服务点。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共同约定在      年    月 　 日    分到达理赔服务点。

	当事各方保证填写以上内容均为事实，如有不实，愿负法律责任。当事人故意填写虚假信息的，按逃逸处理。当事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赔款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事人签名甲：                乙：              丙：                  
联  系 电 话： 


备注：此《协议书》可下载、复印使用。无此《协议书》的也可按上述内容做好文字记录后按快撤理赔方式处理。
广州地区轻微交通事故快撤理赔处理流程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及广州交警部门的规定：

发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且各方事故车辆可以继续正常行驶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应按以下流程处理：


[image: image1.emf]发生轻微交通事故

立即停车 ， 在确保安全前

提下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

或标划车辆轮胎位置

迅速将事故车辆移至不影

响交通和安全的地点

不需保险理赔的自行协商

赔偿数额及方式并填写

《 协议书 》， 共同签名

需保险理赔的立即报保

险公司 ， 并共同前往快

速理赔处理服务点处理


注：当事人应按以下方法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

1、拍摄事故现场全貌（画面应包含全部事故车辆及路面标线情况）照片。2、拍摄事故车辆相互碰撞具体部位照片。
注意事项
一、当事人不履行自行协商处理轻微交通事故法定义务立即撤离现场的，交通警察将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和不按规定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

二、有以下情况车辆可以移动的，当事人应当将车辆移至路边，按规定做好安全警示标志后报警并等候交警处理：1. 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其它设施的。2.当事人未能出示有效交强险保单的。3.当事人在广东省外投保交强险的。4. 当事人逃逸的。5. 机动车无号牌的。6. 机动车驾驶人未能出示机动车驾驶证的。7、机动车驾驶人饮酒的。8. 有故意撞车或持假牌、假证嫌疑的。
广州地区轻微交通事故保险快速处理服务点

（工作时间为每日8时至19时30分）

	序号
	服务点名称
	服务点地址
	服务电话
	辖区交警

大队

	1
	中山一立交服务点
	广州大道中金穗路路口北侧（南方日报社对面）
	18902239825
	天河大队

	2
	体育中心北门服务点
	天河区天河北路体育中心北门旁（中信大厦对面）
	18928901235
	天河大队

	3
	广园快速五山牌坊服务点
	天河区广园快速路五山跨线桥底（天河公安分局东侧）
	18928901225
	天河大队

	4
	黄埔大道东百安居服务点
	天河区黄埔大道东百安居出入口处（公交车化工厂站旁）
	18928901227
	天河大队

	5
	盘福立交服务点
	越秀区东风路盘福路立交桥底层（东风路东往西方向，道路北侧）。
	18902239824
	越秀大队

	6
	沿江东路海印桥底服务点
	越秀区沿江东路海印桥桥底
	18928901210
	东山大队

	7
	大北立交服务点
	越秀区大北立交二层（解放北路-环市中路交界路口）
	18928901217
	流花大队

	8
	广州大道北服务点
	广州大道北怡新花园门口（地铁三号线梅花园站B出口）
	18902239832
	白云一大队

	9
	广州大道南服务点
	海珠区客村立交桥第二层西北侧（新港西路路边）
	18902239827
	海珠大队

	10
	新滘西服务点
	海珠客运站对面（南洲路东晓南路路口东北侧，苏宁电器门口）
	18902206935
	海珠大队

	11
	宝岗大道服务点
	海珠区宝岗大道区妇幼保健院对面
	18902206937
	海珠大队


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投诉咨询电话：18902239830
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交通事故责任划定指引
一、一方当事人有以下交通违法行为的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追尾的。2. 变更车道或越线行驶的。3.倒车、溜后的。4.未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行的。5.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的。6.逆向行驶的。7.不按规定超车的。8.不按规定掉头的。9.开关车门的。10.碰撞正常停放车辆的。11.其它应负全部责任的情形。

二、双方当事人都有上述违法行为或没有证据证实一方当事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各方当事人共同承担事故责任（均有事故责任）。
保险公司服务电话表

	序号
	公司名称
	热线电话
	序号
	公司名称
	热线电话

	1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95518
	12
	安邦保险公司 
	95569

	2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95500
	13
	永诚保险公司       
	95552

	3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95512
	14
	都邦保险公司
	4008895586

	4
	华安保险公司
	95556
	15
	阳光保险公司       
	95510

	5
	华泰保险公司
	95509
	16
	天平汽车保险公司
	95550

	6
	太平保险公司   
	95529
	17
	民安保险公司
	95506

	7
	天安保险公司
	95505
	18
	中银保险公司
	4006995566

	8
	安联保险公司  
	4006501669
	19
	阳光农业保险公司
	4007355555

	9
	永安保险公司  
	95502
	20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95519

	10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
	95585
	21
	鼎和保险公司
	4008888136

	11
	中国大地保险公司
	95590
	22
	信达保险公司
	400866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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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轻微交通事故


立即停车，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或标划车辆轮胎位置


迅速将事故车辆移至不影响交通和安全的地点


不需保险理赔的自行协商赔偿数额及方式并填写《协议书》，共同签名


需保险理赔的立即报保险公司，并共同前往快速理赔处理服务点处理



